附件7：
[bookmark: _GoBack]公开招聘回避明示
依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（人社部规〔2019〕1号）规定，考生与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工作人员凡有下列亲属关系的考生，需要在资格复审现场主动如实报备：
1.夫妻关系；
2.直系血亲关系，包括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、子女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；
3.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，包括叔伯姑舅姨、兄弟姐妹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女、甥子女；
4.近姻亲关系，包括配偶的父母、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；
5.其他亲属关系，包括养父母子女、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及由此形成的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近姻亲关系；
6.其他应当回避的情形。

□本人承诺与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工作人员无上述所列关系。
□本人与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工作人员存在上述所列关系，具体如下：
	工作人员姓名
	所在部门
	职务
	与本人关系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应聘人员签名：
年    月    日
